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業讓與合併及投資案

件准駁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申請讓與營業或受讓營業、與其他系統經營者合併、投資其他系

統經營者或經由與其有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之公司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以

下簡稱申請案件）時，應提出申請書及變更後之營運計畫。 

申請書或變更後之營運計畫資料不全或內容不完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作成申請案件之准駁決定前，得召開公聽會或聽證，並得

進行行政調查或專業鑑定。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案件，應於申請人提出完整申請資料之日起六個

月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應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將延長

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判斷申請案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市場占有率及集中程度之變化。 

二、從事價格或服務競爭之可能性。 

三、促進網路設置與技術升級之可能性。 

四、頻道上下架規章之規劃。 

五、申請人或其關係企業經營頻道供應事業或代理頻道之情形。 

六、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之可能性。 

七、其他可能影響市場競爭之因素。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判斷申請案件對於消費者權益之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服務資訊揭露之影響。 

二、服務品質提升之可能性。 

三、促進服務互通之可能性。 

四、增進訂戶多元選擇服務之可能性。 

五、提供迅速且有效之消費爭議處理機制。 

六、既有訂戶權益之影響及實施訂戶權益保障計畫之合理性。 

七、提供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保護措施。 

八、其他可能影響消費者權益之因素。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判斷申請案件對於其他公共利益之影響時，應審酌下列事

項： 

一、對於國家安全維護之影響。 

二、對於通訊傳播產業健全發展之影響。 

三、對於通訊傳播產業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之影響。 

四、對於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之影響。 

五、強化地方普及發展及偏鄉地區普及服務之可能性。 

六、促進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近用服務之可能性。 

七、其他通訊傳播基本法所保障之公共利益。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人變更後之營運計畫，除考量前三條事項外，另

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維持適當之營運能力。 

二、原營運計畫承諾事項履行情形。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案件應考量前四條事項，並綜合判斷其能否增進

或維持整體之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予以准駁。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申請案件時，得就前四條事項，視個案情形分別附加

附款。 
第九條  系統經營者申請讓與營業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核准： 

一、申請案件涉最低實收資本額變動，違反本法第九條第六項或第七項

規定。 

二、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第十條  系統經營者申請受讓營業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核准： 

一、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六項或第七項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四、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第十一條  系統經營者申請與其他系統經營者合併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核准： 

一、申請案件涉新設公司，違反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六項或第七項規定。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五、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第十二條  系統經營者申請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或經由與其有公司法所定關係企

業之公司投資其他系統經營者之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

機關應不予核准： 

一、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六項或第七項規定。 

二、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五、構成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主管其他法令所禁止之情形。 

第十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